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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政发〔2020〕23 号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市属机构： 

现将《北京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北京市人民政府 

2020 年 11 月 28 日 

北京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

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国发〔2017〕49 号)精神，根据《财政

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资委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全面推开划

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》(财资〔2019〕49 号)

有关要求，现就做好本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制

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，建立国有资本划转和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步弥补相结合的运行机制，使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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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共享国有企业发展成果，增进民生福祉，促进改革和完善基

本养老保险制度，实现代际公平，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。 

二、划转范围、对象、比例和承接主体 

以国发〔2017〕49 号文件印发日确定划转范围和划转对象。 

(一)划转范围。将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、金融机构纳入

划转范围。公益类企业、文化企业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、金融机构的划型标准，按照财资

〔2019〕49 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。企业规模的认定及划转口径以

合并财务报表为准。 

公益类企业的确定按照《国资委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关

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(国资发研究

〔2015〕170 号)予以明确。划转范围结合本市国有企业分类管理

实际，由本级政府批准确定。 

文化企业是指由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出资设立的文化企业。 

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待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完成后予以划转。 

(二)划转对象。纳入划转范围的企业，对其由国家直接出资形成的

国有资本实施划转。 

企业集团已完成公司制改革的，直接划转企业集团股权；未完成

公司制改革的，抓紧推进改革，改制后按要求划转企业集团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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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资本投资、运营公司或具有持股平台性质的企业可直接划转

自身的国有股权，也可划转所属一级子公司国有股权。 

(三)划转比例。划转比例统一为纳入划转范围企业国有股权的

10%。 

(四)划转基准日。国有股权划转原则上以上一年度最后一日作为划

转基准日。若上一年度最后一日至国有股划转通知下达前，划转

对象因相关经济活动开展审计、资产评估等并相应进行账务调整

的，以财务报告的最新变更时点作为划转基准日。 

(五)承接主体。本市划转的企业国有股权统一由市政府授权市财政

局作为承接主体集中持有。市财政局委托一家具有国有资本投资

运营功能的公司(以下简称委托管理公司)专户管理。各区不再单独

设立承接主体。 

三、划转程序 

(一)提出划转方案。市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提出本机构

所监管企业拟划转股权的划转方案。 

划转对象涉及多个国有股东的，须分别划转各国有股东所持国有

股权的 10%，并由第一大股东牵头实施。原则上多个国有股东中

持股比例最大者为第一大股东，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相同的，由具

有实际控制权的国有股东牵头实施划转。由牵头实施划转的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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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对企业各国有股东身份和应划转股权进行初审，并征求其他

国有股东意见。相关国有股东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回复。 

(二)审核划转方案。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确认划转方案。其

中，市级国有企业的划转方案，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和对应的市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共同审核确认。区级

国有企业的划转方案，由区财政局会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

对应的区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方案进行初审，经区政府批

准后，报市财政局，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共同

审核确认。 

(三)下达划转通知。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和对应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向划转对象下达国有股划转通知，

并抄送各国有股东和委托管理公司；区级部门下达国有股划转通

知要同时抄送市财政局。 

涉及划转境内上市公司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以

及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国有股权的，应同时向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抄送国有股划转通知，在国有股划转通知

中明确划转对象的证券代码、划转数量、是否限售、联系方式等

具体信息。 

(四)办理划转手续。根据审核确认的划转方案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机构具体办理企业国有股权的划出手续，承接主体相应办理股权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863


